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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针对企业“非法排放”行为的大气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 

【成果摘要】我国工业污染源的“非法偷排、超标排放、逃避监测”

等违法排放行为一直屡禁不止，对我国的大气污染造成了严重威胁。

对此，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治理机制，将现有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与排放许可证制度有效结合起来。在明确企业排放总量的基础上,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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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污染源特别是主要的大型工业污染源如电力、钢铁、水泥、石化

等进行有效的在线监测系统，并引入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来建设中小

工业污染源的在线监测系统。同时提高企业违法的处罚力度，通过信

息公开等方式，鼓励社会公众和环保组织参与到环境监管中来，采取

上述措施，多管齐下，以有效扼制工业污染源的“非法排放”行为。 

 

 

工业污染源是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。然而，由于我国的

工业污染排放源种类和数量众多，监管机构难以做到全面和有效地监

测企业的大气排放。与此同时，我国对于企业违反大气排放法规的违

法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，大气治理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工业污染源

长期存在着“非法偷排、超标排放、逃避监测”的行为，致使大气污

染状况不断恶化。尽管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指出“对非法偷排、超标

排放、逃避监测等‘伤天害人’行为和监管失职渎职重拳打击，对相关

企业、单位和责任人严惩不贷”,但是当前对于企业“非法排放”行

为的治理仍然差强人意。为此，必须建立有效的针对企业污染物排放

的控制制度、完善污染物排放监测机制、建立具有威慑力的法律实施

机制等方面入手来遏制企业的上述违规行为，完成“十二五”节能减

排任务。 

1.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与工业污染源的排放许可证制度

有效结合，建立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的事中和事后监管机制 

美国、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空气治理经验表明，大气污染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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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总量控制是治理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措施，“十二五”期间,我

国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大气主要污染物实施了排放总量控制制

度。但是企业的“非法排放、超标排放、逃避监测”行为对大气污染

物的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顺利实施形成严重阻碍。需要进一步针对工

业污染源改革总量控制制度，使之与工业污染源的排放许可证制度相

结合，从而有效控制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。 

在实际操作中，各地方政府应在中央政府分解的污染物排放总量

控制目标的基础上，对辖区内的工业污染源发放污染物排放许可证，

并制定每个工业企业的排放污染物上限。这是大气污染物削减的基本

前提，也是判断企业非法偷排和超标排放的基本依据。与此同时，应

进一步改革现有的排污许可证制度，建立排放许可证的事中和事后监

管机制，可借鉴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，明确要求企业提交遵

守许可证排放要求的方案，以及在排放超标情况下企业的减排措施。

在此基础上建立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周期性检查制度，明确企业违反许

可证排放要求的处罚方式。这些事中和事后监管是遏制企业非法排放

和违规排放的重要制度保障。 

2.加快工业污染源的在线监测系统建设，并强制要求电力、钢铁、

水泥和石化等重点行业中的大企业安装在线监测系统 

先进的监测系统和监测技术是完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目标、有

效遏制企业的非法偷排、超标排放等非法排放行为的监管技术保障。

环保部门必须通过跟踪、监测企业的排污数据来了解和核定每个企业

真实的排污量。为此，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污染源在线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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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监控中心建设，特别要推进县级污染源监控中心建设，完善国家、

省、市三级自动监控系统网络，以弥补传统的环境监测的人力监管的

不足和数据的准确性要求。 

以电力、钢铁、水泥和石化为代表的工业污染源是我国二氧化硫

和氮氧化物的最重要排放源，其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占

工业排放量的 60%以上。应以上述重点行业的大企业（如每年排放

100吨大气污染物的企业）为主体，强制其安装并运行在线监测设备，

并与环保部门的监控中心联网，强化监管部门对上述大型工业污染源

的实时监测。同时政府可给予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企业相应的补贴以

激励企业建设环境在线监测系统。 

3.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，对众多中小型工业污染源的

排放进行在线监测 

一方面，在线监测设备需要高昂的成本，中小型的污染排放企业

在购买和运行在线监测设备上存在着明显的规模不经济。另一方面，

我国的中小型工业污染源众多且地理位置分散，环保部门采用传统的

排放监测方式来实现对这些工业污染源的全覆盖监测同样存在成本

高昂，很难实施的问题。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，将政府

的环境监测职能交由专业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运行可以有效地降

低监测成本，提高环境监测的效率。在我国，由环保部门委托独立的

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来对众多的中小型工业污染源进行监测是现实

的可行选择。由地方政府向独立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购买对中小企

业的大气污染排放监测服务，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负责进行企业在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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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设备的投资建设。在这种新型监测模式下，地方政府节约了监控

小企业污染排放的成本，而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则获得了巨大的环保

市场，且通过规模经济回收投资并获得收益。因此，从成本—收益的

角度，这是一种双方共赢的监测模式。 

此外，第三方监测机构的独立性问题是保障监测数据的客观性和

准确性的关键所在。为了防止企业对于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贿赂以逃

避监测的行为，需要建立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质认证机制，由环保监

管部门认定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质，并对第三方的独立性进行

监管，由环保监管部门对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企业排放数据进行不

定期的抽查，如果发现数据虚假问题，由环保部门对第三方检测机构

进行相应的处罚，情节严重的可吊销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资质，从

而有效地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。 

4.提高违法的处罚力度 

我国在《“十二五”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》中明确了污染物

的总量控制目标和要求，但是对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缺乏处罚的

依据。针对企业违法排放主要适用于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处罚，该

法案中对企业的违法行为主要采用了行政处罚，采取罚款手段，民事

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对缺乏。并且罚款的上限仅为十万元以下，罚款成

本远远小于企业的减排成本，导致企业完全不具有污染气体减排的激

励。为此，需要明确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的处罚措施，对企业“违

法排放、偷排和逃避监测行为”进行严厉处罚，使得违法排放付出的

成本远高于其所获得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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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提高行政处罚力度，取消罚款上限，对企业违规排放、偷

排和逃避监测行为按日进行处罚。（2）严格实施赔偿制度，将现行的

单位与个人只有在发生大气污染危害时“直接遭受损失”才能提起民

事诉讼，改为“直接遭受损失和间接遭受损失”均可起诉相应责任者，

并且受害者可采用集团诉讼的形式。（3）对于企业违规排放、偷排和

逃避监测行为的情节严重者，赋予环保部门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权

利，以追究违法企业当事责任人的刑事责任。 

5.建立更为透明的环境信息公布制度、健全举报制度、鼓励社会

公众和环保组织参与到环境监管中来 

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监管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化，

政府将环保方面的信息通过网站、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电台等新闻媒

体向公众公开，例如环保部门可将环境监测数据放在官网上向公众公

布，从而为公众参与社会的环境监管提供信息与知识普及。在信息公

开的基础上，环保部门应让公众参与到本地区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，

对当地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公众听证会制度，以吸收公众的

环保意见。 

 其次，应广泛依靠社会公众排查环保问题和环保隐患，提高对

举报企业“非法偷排、超标排放、逃避监测行为”的奖励力度。通过

健全环境污染和环保问题投诉处理和举报制度，建立投诉及举报处理

闭环制度，及时有效地处理公众的环境投诉和举报，并将处理情况向

投诉及举报人进行反馈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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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，鼓励民间公益性的环保组织参与社会环境监管。环保组

织相对于公众个体在环境监管上更具有专业性和影响力。政府应尽量

减少对民间环保组织的干预，同时在法律上允许民间环保组织作为公

益诉讼主体，并建立相应的一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，从而对企业非法

偷排、超标排放、逃避监测行为形成有效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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